五、投资者在公司收购中的权利
（本部分摘自深圳证券交易所）
1. 什么是上市公司收购？
答：上市公司收购就是投资者通过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或其他方式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从而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规范上市公司收购的最具指导意义的法规是证监会于2008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在公司收购中，中小股东属于弱势群体。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法律赋予了中小股东很多权利，也对收购者有很多的限制。比如对是收购人资格的要求、对要约收购的强制性规定、对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等等。
 
2. 什么是上市公司收购的种类？
答：根据收购方式的不同，收购分为协议收购和要约收购。
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不是从不特定的多数人处取得股权，而是与特定的股东达成协议而取得被收购人的股权。实践中协议收购多是收购人与被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达成收购协议。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通过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或者部分股份的邀约的方式，从而获得被收购人的股权。前者称为全面要约收购，后者称为部分要约收购。
 
【知识链接】——要约收购以及历史发展
要约收购是成熟证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收购形式，它通过公开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的目的。其最大的特点是在所有股东平等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由股东自主作出选择，且向全体股东公开发出要约也提高了收购的效率，因此被视为完全市场化的规范的收购模式，有利于防止各种内幕交易，保障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体现了公平和效率原则。
要约收购制度起源于英国，其出发点就是“股东平等原则”。因为英国上市公司的股份全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东无论持股多少，他们持有股权的流通性和某一时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一样的，惟一的不同只存在不同的交易时间产生的交易价格的不同。而收购者高价收购大部份股权取得了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后，如果停止收购，则目标公司股票交易的活跃性相对下降，导致股价下跌，手中股份没有被收购的小股东的权益因此受到损失。也就是说已将股份出让给收购者的原股东和没有出售股份的小股东之间由于机会的不平等而导致了权益上不平等，如果收购者与大股东在私下达成交易，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更加拉大。因此立法者设计了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用收购程序的平等来维护股东权利的平等
 
3. 什么是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答：强制收购义务如果收购人通过收购行为已经持有被收购人30%股权时，如果其继续进行收购时，法律强制其必须采用要约收购方式。
所以，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收购者在通过协议方式收购时，往往收购股份只有百分之而十九点多，其目的就是不触发要约收购的红线。
 
4. 对收购人的要求有哪些？
答：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法律对于收购人的资格和条件有严格的要求 。而针对收购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的区别，对收购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如果收购人为法人或机构，则应该符合下列要求：1、在资产状况方面，若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不能成为合格的收购人；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3、收购人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的，也不能成为合格的收购人。
如果收购人是自然人的，如果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的，也不得成为收购人。
 
5．公司并购中中小股东有哪些权益保障？
答：公司并购中，中小股东往往是被动的旁观者和结果的接受者，一切活动由董事们主持。由于中小股东处于弱者地位，法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1）要约收购义务。当并购方取得目标公司20%到30%的股份时，很容易左右目标公司，成为事实上的控方。因此，我国法律规定，如一方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已取得一个公司30%以上表决权的股份，该方应向该公司的其余股东发出全面或部分收购要约。
（2）公开要约，平等对待股东。收购者向所有股东发出的收购要约中的每一项条件，都平等的适用于同类股权的每一个股东。
（3）公开信息，禁止欺诈和误导。收购方在发出收购要约时，必须将本身的情况、收购目的、收购价格、收购条件、对目标公司雇员安置、原有福利的安排等，作出公开告知。
（4）禁止董事的不当行为。为防止董事损害股东利益，法律规定董事会在接到收购要约后，应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该要约是否公平及合理一事，向董事会提供意见。该意见，及有关理由，还有董事会就是否接纳该要约而做出的建议，都一并公开予目标公司的股东知悉。
（5）承诺撤回权。由于被收购公司的中小股东处于弱者地位，在整个收购要约有效期内，或收购要约成为无条件之前，中小股东即便先已承诺出售其所持的目标公司股票，仍有权撤销该承诺。
（6）按比例平均分配。如果只是部分收购，当目标公司的股东承诺出售的股票数量超过收购方拟收购的数量时，收购方应依同一比例从每位承诺股东手里购买。
（7）对要约收购最低收购价格的限制。收购人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8）在要约收购支付的方式上有限制，即只能采取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还那个结合这三种方式。除此之外，收购人如果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在收购方式上还应给现有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即必须同时提供现金方式供被收购公司的股东选择。
 
6. 对收购信息披露有哪些要求？
答：收购上市公司的协议达成后，收购人必须在3日内将其收购协议向国务院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并予公告。这是因为协议收购将对目标公司的股权构成产生重大影响，必须让其他股东和公众投资者知晓。
根据收购进程，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一样。
（1）达到5%阶段
不论以何种方式收购，一旦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都必须在该事实发生地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证监会和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抄报该上市公司所在地证监会排除机构，通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此期限内，不得再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此后，收购人每增加或减少5%股份，都应当按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包傲气内和做出报告、公告后两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股票。
（2）超过5%不足20%阶段
须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达到20%未超过30%阶段
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还有一种情况即虽然不到20%，但是收购人已经成为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也应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达到并超过30%
应当采用要约收购方式。

